教育部等10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统一考试

环境综合治理和考试安全工作的通知

 

（教学〔201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教育厅（教委）、党委宣传部、通信管理局、无线电管理局（办公室）、公安厅（局）、安全厅（局）、监察厅（局）、工商管理局、新闻办公室、保密局、武警总队：
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建立了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地、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扎实工作，在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总体保障了考试的平稳有序进行。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近年来考试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恶意传播各类涉考有害信息，组织团伙舞弊，甚至内外勾结非法盗取试题等，严重干扰破坏考试公平和秩序，损害考生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和考试安全保障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安全工作面临的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确保考试安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发挥好省级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职能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安全、平稳、有序实施。
二、强化监管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联席会议各部门要履职尽责，相互配合，联防联控，齐抓共管。教育部门负责牵头制订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汇总、研判有关信息，组织实施招生考试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快速处理危害考试安全事件。宣传及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和网站加强对国家教育招生考试工作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处置影响考试安全、招生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对互联网上涉考信息的监测，配合有关部门清理有害信息和依法处置违法网站，配合有关部门保障高校招生网络畅通和安全。无线电管理部门负责对考点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监测，对不明信号、涉嫌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及时予以定位和查找，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处置。公安部门负责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消防等安全工作，处置互联网有害信息，依法查处危害考试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考试命题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等环节的安全保卫工作。安全部门负责对涉嫌考试作弊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进行技术鉴定，提供相关工作支持。监察部门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工商部门负责加强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监管，配合有关部门对贩卖考试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保密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检查教育考试安全保密工作。武警部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考试命题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等环节的安全保卫工作，用兵单位要为部队执勤提供相关保障。
三、开展专项行动，加强综合治理。各地要根据考试安全形势的变化情况，有效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要按照统一部署，制定并细化具体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教育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积极协调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专项行动各项工作。
2012年高考前，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开展三项集中整治行动。一是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专项行动。省级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当地工商、公安、安全、无线电管理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多渠道广泛收集线索、证据，对重点地区各类通讯电子产品市场发现的无照经营、销售涉嫌用于考试作弊的无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三无”电子产品等违法行为，以及进行相关虚假宣传等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依法查处不法商家。二是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公安部门会同教育、通信管理、宣传及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部门，重点清除各类网络传播方式所涉及的疑似试题泄密、考试作弊等有害信息，依法查处涉嫌违法人员。三是开展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专项行动。省级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当地公安、无线电管理部门，根据所有考点分布情况，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对考点周边环境进行检查和清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打击考点内外串通涉嫌利用无线电设备实施考试作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教育部门要对本部门批准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清理，重新审核并明确相关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性质、业务和受训范围，对出现问题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违法违规的要坚决予以取缔。
四、狠抓考试安全关键环节，确保试题试卷万无一失。地方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按照有关保密制度要求，落实考试安全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做到责任到岗、任务到人。要全面加强对考试命题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以及考试实施、评卷等各考务工作环节的监控与管理。对关键环节和岗位实行全覆盖、全时段视频监控，及时回放和复查监控录像，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并处理。要加强对考试安全保密制度、措施及落实情况的检查，不留工作盲区和死角，发现问题限期整改，确保不发生试题泄露和考卷丢失、被盗等恶性事件。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进行应急处置模拟演练。
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考点良好秩序。省级教育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按照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建设有关工作要求，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任务，特别要确保考场视频及网络监控系统、作弊防控系统能够投入使用并正常运行；要进一步完善考场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考务工作规程实施考试；加大对考场实地和网上巡查力度，严防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甚至大面积考试作弊等严重违规现象发生。各地公安部门要在考前和考中对考点周边进行巡逻检查，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无线电管理部门要根据当地招生考试管理部门的实际需求，采取有效技术手段，严密监测重点地区考点周边的电磁环境，对涉嫌考试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及时予以定位和查找，配合教育、公安部门查处涉嫌考试作弊人员。
六、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和工作执行力。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统一考试三级培训制度，逐级负责并指导下一级开展培训工作；要组织所有涉密涉考工作人员和监考教师签订考试安全和考风考纪责任书；要把教师参加考试管理工作和执行监考情况，作为对教师师德要求和评价的重要方面。教育部对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关负责人进行国家级示范培训；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各地市县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和各考区、考点负责人开展二级培训；各县级考试机构和考点负责对本地各考点全体工作人员及监考教师开展三级培训。重点进行职业道德、案例警示及法制教育，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加强考务管理规定、防控作弊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联席会议各有关成员单位也要对本系统涉考工作人员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
七、加强督促检查，落实责任追究。各省（区、市）要在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前，重点对本地区考试安全保密、环境综合治理和标准化考点运行等情况进行系统检查。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考试招生过程的监督和检查，进一步健全和落实考试招生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责任制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大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对违规违纪人员，坚决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八、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国家教育考试良好氛围。要多种形式向考生宣传解读招生政策、考试规则，进行考试纪律专项教育和违规处罚案例警示教育；组织所有考生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把考生诚信考试作为对其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方面；切实把考风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当地招生考试管理水平和教育行风的重要内容。要主动宣传各地加强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和考试安全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对端正考风学风、诚信考试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重大违规事件，要将查处结果在媒体上曝光，积极营造“诚信守法光荣、违规舞弊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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